
核
心
提
示

10A 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 编辑／小勇 校对／王惠 首席组版／庆岗

今日关注

□记者 连漪 特约记者 范广卿

从明天起，合规合理自费项目纳入报销范围等三项医保政策开始实施，其中最受市民关注的莫过于
可以享受再次报销的大病保险（详见本报7月20日A02版）。在这一好政策即将实施前，从市社保局又传
来好消息：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额将由16万元提高至25万元。

□记者 连漪 特约记者 范广卿

昨日，记者从市社保局获悉，
为方便患有特殊疾病的人群，我市
从下月起将新增8个定点医院作
为网点，受理特殊疾病门诊认定有
关业务，届时有需要的市民可就近
选择。

今后，参保人员患以下病种可
就近办理认定申报手续：糖尿病
并发症、Ⅰ型糖尿病、Ⅱ度以上心
衰、慢性阻塞性肺、肝硬化失代
偿、自身免疫性肝炎、肾脏疾病、
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非透析治疗、
风湿类疾病、高血压病Ⅲ期、帕金
森综合征。

另外，非集中认定病种也可在
医院认定。我市在部分定点医院
增设部分特殊疾病非集中认定病
种的业务审批业务，新增的业务受
理网点自2014年1月开始办理相
关业务。

参保患者办理恶性肿瘤放化
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透析治疗
和动脉支架置入术后的抗排异治
疗手续，可就近在以下医院办理
审批手续：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
医院、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洛阳
市第三人民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或解放军一五零医院。

参保人员患精神类疾病，办理
特殊疾病门诊治疗时，可直接在
河南省洛阳荣康医院、河南科技
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或洛阳市精神
卫生中心办理。

明起，三项惠民医保政策开始实施，符合条件的合规合理自费项目可报销

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额提高至25万元

新政策调整带来了哪些好处，该
负责人曾为我们算过一笔账：

按照原标准，假设一个参保人一
次住院花了12万元，其中2万元为自
费项目，那么按照基本医疗费用60%
的报销比例，该参保人首先可以报销6
万元，剩余 4 万元除去自己承担的
8000元，剩余3.2万元可以享受50%
的二次报销，即再报销1.6万元，共报
销7.6万元。也就是说，该参保人此次
看病将独自承担4.4万元。

按照新标准，在报销 7.6 万元的
基础上，剩余的4.4万元超出了上年
度人均可支配的2.5万元，超出的1.9
万元，可享受 50%的再次报销，为
9500元。在这12万元中，个人只需
要承担3.45万元。

如果在同一个报销年度内，该参

保人又产生了5万元的住院花费，除去
60%的基本医疗报销3万元以及二次
报销的6000元，剩余的1.4万元可直
接享受50%的再次报销。在这5万元
中，个人只需要承担7000元。

此次招标后除最高报销额提高至
25万元，还有一个细微的变化，能给参
保人带来不小的优惠。这就是报销比
例由50%提高至55%，同样是以上情
况，我们再来算算招标后比政策规定
能带来哪些好处：

住院花费12万元，2万元为自费
项目，基本医保报销6万元后，剩余4
万元自己承担8000元，剩余3.2万元
享受55%的二次报销，可报销1.76万
元，此次共报销7.76万元。剩余4.24
万元除去2.5万元，其余部分按55%进
行再次报销可再报销9570元。在这

12万元中，个人只需承担3.283万元，
比政策规定多报销了1670元。

在同一报销年度又产生了5万元
住院费，同样出去 60%的基本医保
报销的 3 万元，此次二次报销就可
报销6600元，剩余 1.34 万元还可按
照 55%的比例进行“再次报销”即
7370 元。那么这 5 万元中，个人只
需承担6030元，比政策规定多报销
了970元。

这也意味着，通过招标将报销比
例提高至55%后，就此案例来说，参保
人比政策调整前又多报销了 2640
元。该负责人说，合规合理自费项目
可报销是我市在国内首创的突破性保
障措施，此次通过招投标对报销比例
和最高报销额的提高，又将使更多重
病患者从中受益。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2014年洛阳
市的参保居民不再单独缴纳大病保
费，大病保费从当年筹集的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由
市社保局统一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
大病保险，大病保险的待遇标准按照
市政府常务会通过的2014年新标准

执行。
为此，市社保局经有关部门批准

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对选聘商业保险
公司承担城镇居民大病保险业务项目
进行了招标。通过竞标，2013年12月
13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
阳分公司中标。

中标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公司承诺：二次报销和再次
报销的比例均为55%，比政策规定的
报销比例高出5%；同时，一个医疗保
险年度内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为
25万元，比政策规定的最高支付限额
提高9万元。

市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说，此次政
策调整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合规合理的
自费项目被纳入了报销范围。所谓合
规合理的自费部分是指：1.临床对症治
疗，直接用于患者基本治疗的必需的
药品费用和诊疗项目费用；2.急救、抢
救期间必需的药品费用和诊疗项目费
用。非基本治疗必需的诊疗项目费用
和药品费用不纳入城镇居民大病保险
报销范围。

自2012年1月1日起，对于参保
居民单次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属统
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在基本医保统筹

基金按比例支付后，其个人负担超过
6000 元（明年将调为 8000 元）的部
分，由大病保险资金对超过部分按
50%进行二次报销，年度最高支付限
额为16万元。

此次调整后，对个人年度累计负
担的医疗费用超过上半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报销50%，根据
预测，我市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2.5万元。

这也意味着，从明天开始，我市城
镇居民大病保险待遇将提高为：

在参保居民单次住院发生的医疗

费用中，属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统筹基
金支付范围内的部分，在基本医保统
筹基金按比例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
超过8000元的，由大病保险资金对超
过部分按50%的比例给予二次报销。

参保居民个人年度多次住院发生
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及二次报销
支付后，个人年度累计负担的住院医
疗费用（含合规合理的自费部分）超过
2.5万元的部分，由大病保险资金对超
过部分按50%的比例给予再次报销，
大病保险资金年度个人最高支付限额
为16万元。

明日起，符合条件的合规合理自费项目可报销

大病保险年度支付额由16万元提高至25万元

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55%，给参保人带来不小的实惠

特殊疾病
集中认定点“添丁”
新增的8个定点医院
下月开始受理相关业务

特殊疾病门诊
集中认定申报受理网点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解放军一五零医院
解放军五三四医院
市社保局服务大厅
涧西区社保中心（西苑路第六人

民医院门诊部）
西工区社保中心（西工区金谷园

路29号）
老城区社保中心（老城区义勇北

街6号）
瀍河回族区社保中心（瀍河回族

区民族路26号）
中国人寿医疗保险经办服务中心

（西工区涧东路30号）
（前8个为新增的网点）

住院费用
共花费12万元

2万元为自费项目万元为自费项目

10万元为城镇居民

基本医保统筹基金
支付范围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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